


关于《关于系统性解决“道路反复开挖”
问题的提案》委员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陈霞委员：
关于您提交的《关于系统性解决“道路反复开挖”问题的提案》，我们已经认真审阅。您的提案精准地指出了城市治理中的关键问题，深入分析了道路反复开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为我市解决这一城市管理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经过市城市管理局的牵头研究，并结合当前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现就您所关注的问题及建议，我们给予如下答复：
一、问题及成因
正如您在提案中指出的，城市道路重复开挖、工期拖沓等问题，确实对市民出行安全、城市整体形象及财政资源利用效率造成了影响。结合您提到的“规划统筹不足、审批监管缺位、技术应用滞后、信息共享不畅”四大根源，经系统梳理，具体问题成因分析如下：
1.“规划统筹不足”成因主要为：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
地下管线涉及供热、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等多个权属单位，实施主体较为复杂，各管线单位建设计划相对独立，施工时间不同步，信息互通壁垒未完全打破，缺乏统一的统筹协调平台，导致出现“各自为政、多头开挖、重复破路”等问题，给市民造成“施工不停、处处开挖”的直观感受。
2.“施工管理粗放”成因主要为：工程预判与管理不到位。
一是施工单位对现场地质条件、地下障碍物分布等复杂情况预判不足；二是因天气、突发情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工期延长；三是部分施工单位存在管理不规范、施工组织零散等问题。粗放式施工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企业物流效率、增加了市民出行成本。另外部分管线维修工程延期后，未充分借助各类宣传平台向社会通报延期原因以及调整后的工期最新情况，致使信息公开与民意沟通不及时，引发市民的误解与不满。
3.“技术手段落后”成因主要为：非开挖技术试应用受阻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管线单位在市政道路采用非开挖技术（如顶管）埋设管线两至三年后，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空洞，形成路面“线形”塌陷的安全隐患，致使非开挖技术管线建设项目在审批环节中，各相关单位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此外，鉴于我市城市地质结构和地下管网现状，非开挖技术仅适用于通信电力、天然气管线的埋设，该局限性导致非开挖技术无法在本市市政道路范围内广泛应用，这也是其应用率不足10%的主要原因。 
二、措施及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对照您的建议，从“统筹、监管、技术、监督”四大维度系统施策，切实提升城市道路管理精细化水平：
（一）建强统筹协调机制，打破部门协同壁垒
1.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正式组建“阳泉市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管理工作专班”，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整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等管理部门及各管线产权单位力量，建立“月度调度、季度会商”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专职协调解决道路挖掘计划统筹、跨部门协作等问题。
2.构建统一信息平台：依托全市老旧城区地下管网普查建档，整合分散在10余个部门的管线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地下管网数据库，实现各单位信息实时共享，为施工方案制定、挖掘计划统筹提供数据支撑。
3.优化挖掘计划管理：推行“三年滚动计划+年度计划”相结合的模式，要求各管线产权单位每年11月底前申报未来三年管线建设改造滚动计划，专班统筹整合后制定年度挖掘计划，明确“同一道路原则上3年只安排一次挖掘施工”，推动同类工程“一次性施工”或“分段同步实施”，从源头减少重复开挖。
（二）严格审批监管流程，筑牢源头管控防线
1.出台专项管理规定：已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挖掘修复管理的规定》，明确“新建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道路竣工后3年内原则上禁止开挖”，特殊情况需经市政府批准并缴纳道路修复保证金，从制度层面严控非必要开挖。
2.规范许可审批环节：所有挖掘项目需向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申请《道路挖掘施工许可证》，实行“城管+交管+管线单位”联合审批；对钻探、深基坑作业、暗挖施工等特殊项目，要求提交专家论证资料，确保施工方案安全可行。
3.强化工期与现场管控：严格执行“8+2”倒排工期制度（同一施工路段围占长度不超过200米、最长期限10天，施工单位8天内完成主体工程，道路管护部门2日内完成路面恢复），确需延期的需提交专项方案并经专班批准；同时落实“六个百分百”扬尘防治要求（围挡封闭、物料覆盖、洒水降尘、车辆冲洗、地面硬化、湿法作业），规范设置2.5米以上装配式彩钢板围挡及喷淋降尘系统，减少施工对环境和交通的影响。
（三）引进新技术，提升长效治理能力
[bookmark: _GoBack]1.加大非开挖技术的试应用：针对车流量大的交通枢纽、横过路管线等具体条件工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试引进最新的顶管、定向砖穿越等非开挖技术，降低路面的破坏率，减少对交通的影响。今年以来，已在泉东路与桃南东街交汇处、桃南东街横跨泉中路、北大街与泉中路交汇处、义平路、新建街等路段（共7390米）开展燃气管道定向砖穿越技术的试应用，非开挖技术解决破路造成交通堵塞问题初见成效。
2.引入智能化监管系统：依托我市城市管理智慧平台，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化道路开挖监管平台，实时监控施工进度、质量及交通影响。通过平台数据分析，提前预警潜在问题，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3.推行“夜间施工+周末修复”模式，优化施工流程，最大限度降低对交通的影响。
（四）健全民意沟通机制，凝聚治理合力
深化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严格落实涉路工程公示制度，每年定期公示各管线单位年度破路施工计划，严格落实施工前公示封路信息及绕行方案，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悬挂《道路挖掘施工许可证》、项目概况、责任人及监督电话。同时密切关注政务平台、市民热线等渠道反馈的意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三、保障及计划
为确保上述措施落地见效，我们将从两方面强化保障：一是探索设立专项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地下管网数据库建设、非开挖技术的推广；二是明确部门权责分工，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统筹协调，道路管护部门及各县区按权属职责落实道路管辖范围责任，各管线单位履行主体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市政道路管理事关市民切身利益，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体现。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与监督，您的宝贵建议为我们改进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狠抓措施落实，持续提升道路管理水平，努力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宜居的城市环境。恳请您今后继续关注我市城市建设，多提宝贵意见。

